
关于开展营养健康食堂（餐厅）建设工作的

通 知

各县（市、区）卫体局、市直各卫生医疗机构、市教育局、市民政局、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引导餐饮业不断增强营养健康意识，提升营养健康服务水

平，根据省卫生健康委、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教育厅、省民政厅、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营养健康食堂（餐厅）建设工作的通

知》（晋卫药食发〔2021〕1号）要求，决定在全市开展营养健康食堂

晋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晋 城 市 教 育 局

晋 城 市 民 政 局

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文件

晋市卫字〔2021〕2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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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建设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设依据

按照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颁布的《营养健康食堂建设指

南》（见附件2）、《营养健康餐厅建设指南》（见附件3）中营养健康食

堂、营养健康餐厅建设的基本要求，开展建设工作。同时，幼儿园、

中小学和大专院校食堂和校外供餐单位还应满足《营养与健康学

校建设指南》（见附件4）中食品安全、膳食营养保障等相关要求。

二、建设目标

2022年 4月底前，市直及各县要在医疗机构、机关、幼儿园、

中小学和大专院校、民政福利等机构中积极开展营养健康食堂

（餐厅）建设工作，至少分别创建 2所，逐步扩大创建范围。鼓励

社区食堂、企事业单位食堂、社会办餐厅等食品经营者在符合相

关资质要求的前提下积极申报。

三、建设流程

（一）申报

医疗机构食堂、幼儿园、中小学和大专院校食堂、民政福利机

构食堂等，可向属地卫体局提交《营养健康食堂（餐厅）申报表（试

行）》（见附件5），提出书面申请。

（二）评估

评估工作由属地卫体局牵头，组织教育、民政、市场监督管理

等部门进行评估。评估分为初期评估和终期评估。评估专家根据

现场评估情况填写《营养健康食堂（餐厅）评估表（试行）》（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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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附件7），终期评估90分以上视为通过。评估流程详见附件8。

（三）备案

各县（市、区）卫体局根据评估结果，对通过评估的食堂（餐

厅）予以备案，市卫健委汇总本辖区营养健康食堂（餐厅）建设情

况，以市为单位报省卫生健康委备案。

（四）管理

营养健康食堂（餐厅）实行属地动态化管理，各县（市、区）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相关单位每两年复评一次，对发生食品安全

事故、出现食源性疾病或其他指标不达标的营养健康食堂（餐

厅），予以摘牌。营养健康食堂（餐厅）场地不可随意变动，如有变

动须重新申报。

四、时间安排

2021年 10月，各级卫生健康、教育、民政、市场监督管理等部

门，对标《营养健康食堂建设指南》《营养健康餐厅建设指南》《营

养与健康学校建设指南》，开展建设工作。

2022年 4月底前，完成首批营养健康食堂（餐厅）的终期评

估。各县（市、区）卫体局汇总本辖区营养健康食堂（餐厅）建设情

况报市卫健委，市卫健委报省卫生健康委备案。

2022年 5月，在“全民营养周”活动期间，对通过评估的首批

营养健康食堂（餐厅）单位授牌。

五、职责分工

各县（市、区）卫体局负责全面协调本辖区内营养健康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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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建设工作，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制定工作方案，组织相关单

位、机构开展督导与评估。

各级卫生健康、教育、民政、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要支持鼓

励、督促指导各医疗机构食堂、机关食堂、幼儿园、中小学和大专

院校食堂、民政福利机构食堂等食品经营者积极申报，并按照部

门职责做好日常监督与管理工作。

各申报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按照指南要求实施好项目建设

与管理工作，主动接受行政部门的工作督导与评估。

六、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级卫生健康、教育、民政、市场监督管

理等部门要按职责分工，积极推进营养健康食堂（餐厅）建设工作，

鼓励将建设工作纳入绩效考核内容，定期组织开展督导和评估。

（二）全力推动落实。各地各部门要统筹做好资金保障，鼓励

社会资金、公益机构支持营养食堂（餐厅）建设工作。优先支持实

施“放心午餐”工程的小学食堂或校外供餐单位申报营养健康食

堂（餐厅），并参照指南要求实施好项目设计、建设与管理，促进营

养健康食堂（餐厅）建设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相关单位要把统一

营养食谱和统一儿童青年营养餐工作纳入规划，做好特殊用餐的

安全培训工作。

（三）鼓励探索创新。各县（市、区）可通过试点示范，以点带

面，积极在辖区内全面推进营养健康食堂（餐厅）建设工作，结合

自身实际，发挥优势，探索符合本区域实际的营养健康食堂（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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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建设路径，定期总结交流经验，加强宣传推广，营造共建共享

的良好社会氛围。

附件：1.晋城市营养健康食堂（餐厅）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2.营养健康食堂建设指南

3.营养健康餐厅建设指南

4.营养与健康学校建设指南

5.营养健康食堂（餐厅）申报表（试行）

6.营养健康食堂评估表（试行）

7.营养健康餐厅评估表（试行）

8.评估流程

晋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晋城市教育局

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晋城市民政局

2021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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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晋城市营养健康食堂（餐厅）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刘 冰 市卫健委主任

副组长：李 琳 市卫健委副主任

原红卫 市教育局副局长

刘学胜 市民政局副局长

李建平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成 员：李 军 市卫健委疾控科科长

张震霆 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

李旭东 市民政局办公室副主任

王泽刚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监督管理科科长

职 责：负责全面协调全市营养健康食堂（餐厅）建设工作，

制定工作方案；督促指导市级各单位食堂等食品经营者积极申

报，并按照部门职责做好日常监督与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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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营养健康食堂建设指南

第一条 根据《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和《国民营养计

划（2017-2030年）》的要求，为指导和规范营养健康食堂建设，制

定本指南。

第二条 本指南适用于主体业态为单位食堂（职工食堂）的

食品经营者。中小学校和大专院校食堂可参考执行。

第三条 建设营养健康食堂，应当达到以下基本要求：

（一）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

（二）连续 3年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连续 2年未受过食品安

全相关的行政处罚。

（三）配备有资质的专（兼）职营养指导人员。

（四）开展形式多样的营养健康知识宣传活动，营造营养健康

氛围。

（五）设立“营养健康角”，摆放测量身高、体重、血压等的设备

和工具，并定期维护；张贴自测自评方法。

（六）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的《餐饮食品营养标识指南》

对所提供的餐饮食品进行营养标示；食堂提供自制饮料或甜品

时，应当标示添加糖含量。

（七）建立防范和抵制食物浪费制度，并采取措施予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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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禁止非法食用、交易野生

动物，落实卫生防疫相关规定和要求。

（九）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垃圾分类。

（十）室内全面禁烟，设置禁止吸烟标识。

第四条 建设营养健康食堂的组织管理要求。

（一）应当设立由单位领导、后勤、工会和食堂管理等人员组

成的营养健康管理委员会，并为营养健康食堂建设提供人员、资

金等支持。鼓励单位主要领导担任营养健康管理委员会的负

责人。

（二）应当围绕合理膳食和减盐、减油、减糖（“三减”）制定工

作计划及实施方案，明确营养健康食堂工作的组织管理、人员培

训和考核、营养健康教育、配餐和烹饪、供餐服务等具体事宜，并

开展自查。

（三）应当建立健全原材料采购制度，保障食堂所用食材种类

丰富、新鲜，减少腌制、腊制及动物油脂类食材的使用。

（四）应当建立健全营养健康管理制度，明确各岗位职责，开

展过程管理。做好食物消费量记录，根据带量食谱、用餐人数、原

料损耗计算食物消费量，每周汇总。

（五）应当建立健全盐油糖（包括含盐油糖的各种调味品）采

购、台账制度，记录采购量、入库时间、重量，并计算人均摄入量。

定期公示每周盐油糖使用量和人均每日或每餐摄入量，并达到相

应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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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人员培训和考核。

（一）营养指导人员应当具备为不同人群提供营养配餐和管

理的能力，指导采购、配料、加工和营养标示，制定食谱和菜品目

录，开展营养健康教育，指导服务员帮助用餐人员合理选餐。

（二）应当定期组织食堂负责人、营养指导人员和厨师等进行

营养健康知识和防控传染病技能培训。食堂负责人和营养指导

人员每年度应当接受不少于 20学时培训。上述人员应当重点接

受食品安全及营养健康知识、卫生防疫知识、食物采购、储藏、烹

饪以及“三减”等方面的培训，厨师应当接受低盐、低油、低糖菜品

制作技能培训。

（三）应当每年组织一次食堂负责人、营养指导人员、厨师和

服务员的岗位能力自我测评和考核。

第六条 营养健康教育。

（一）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合理膳食、“三减”、营养相关慢

性病防治、传染病防控、节约粮食等政策和科普知识，营造营养健

康的就餐氛围。包括：

在显著位置张贴、悬挂、摆放材料或播放视频；

宣传《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宣传能

量和脂肪等的一日及三餐摄入量建议；

在食堂或附近场所提供可以自由取阅的宣传材料，如小册

子、折页、单页等。

（二）应当以食堂为主体组织举办膳食营养相关宣传活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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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营养健康专题讲座、知识问答和厨艺大赛等形式，每年度不少

于2次。

（三）鼓励主动推送营养健康知识，征求用餐人员的意见和建

议等。

第七条 配餐和烹饪要求。

（一）食物种类应当符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要求。

每一餐食谱中应当提供至少 3类食物（不包括调味品和植物油），

同类食物之间可进行品种互换（见附录1）。食谱中提供食物类别

及品种要求：

谷薯杂豆类：每周应当至少5种，注意粗细搭配。

蔬菜水果类：每周应当至少 10种新鲜蔬菜，兼顾不同品种，

深色蔬菜宜占蔬菜总量一半以上；鼓励提供水果。

水产禽畜蛋类：每周应当至少 5种，鼓励优选水产类、蛋类和

禽类，畜肉类应当以瘦肉为主。

奶及大豆类：每周应当至少5种。

植物油：使用多种植物油。不用或少用氢化植物油，如使用

应当进行公示。

（二）食物烹饪方法应当符合营养健康原则。烹饪和加工环

节，鼓励优先采用减少营养成分损失和保持自然风味的食物烹饪

方法，少用炸、煎、熏、烤等烹饪方法。鼓励创新开发健康烹饪方

法，在保持菜品风味特色的基础上尽量减少盐、油、糖（包括含盐

油糖的各种调味品）的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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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当提供低盐、低油、低糖菜品，减少盐、油、糖含量较高

的菜品供应。食堂就餐场所不摆放盐、糖。

（四）应当制定合理膳食营养配餐计划。提供套餐或份饭的

食堂，一周内食谱尽量不重复。鼓励自由取餐的食堂参考季节气

候天气、本单位职工劳动强度、年龄性别结构等提供标准化套餐

以满足其一餐能量和主要营养素需求（标准化套餐及其带量食谱

示例参照附录2）。

（五）提供套餐或份饭的食堂应当在显著位置公布带量食谱

及营养标识。自由取餐的食堂应当在显著位置公布营养标识，鼓

励公布带量食谱。

（六）鼓励食堂根据用餐人员健康状况供餐，向肥胖或营养相

关疾病人群提供特殊营养配餐（医院中为病人设计的营养配餐不

属于此范围）。

（七）鼓励食堂使用智能化系统，指导配餐和用餐。

第八条 供餐服务要求。

（一）采用分餐制供餐。自由取餐的食堂应当为每道菜品配

备公筷、公勺或公夹。提供桌餐服务的食堂应当配备公筷、公勺

等分餐工具，并引导用餐人员使用。

（二）应当主动销售小份或者半份菜品、经济型套餐等。

（三）应当提供免费白开水或直饮水。

（四）配备洗手、消毒设施或用品。

（五）座位间保持一定距离，避免高密度聚集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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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本指南的有关术语：

食谱：以餐次为单位提供的含有主食和副食名称、原辅料品

种、供餐时间和烹调方式等的一组食物搭配组合。

带量食谱：包含主食、副食、原辅料等重量的食谱。分餐：在

用餐过程中，实现餐具、菜（饮）品等的不交叉、无混用的餐饮

方式。

第十条 本指南由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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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常见食物互换表

表 1.1～1.8根据不同类别的食物的营养特点，列举了 8类食

物的换算重量。

表1.1 能量含量相当于50g大米、面的谷薯类

食物名称

稻米或面粉

面条（挂面）

烧饼

饼干

鲜玉米（市售）

重量 g
50
50
60
40
350

食物名称

米饭

面条（切面）

花卷

米粥

红薯、白薯（生）

重量 g
籼米150
粳米110
60
80
375
190

食物名称

馒头

烙饼

面包

米粉

玉米面

重量 g
80
70
55
50
50

表1.2 可食部相当于100g的蔬菜类

食物名称

白萝卜

甘蓝

黄瓜

蒜苗

韭菜

重量 g
105
115
110
120
110

食物名称

菠菜、油菜、小白菜

甜椒

芹菜

冬瓜

莴笋

重量 g
120
120
150
125
160

食物名称

番茄

大白菜

茄子

菜花

重量 g
100
115
110
120

表1.3 可食部相当于100g的水果类

食物名称

苹果

香蕉

鲜枣

菠萝

重量 g
130
170
115
150

食物名称

柑橘、橙

桃

柿子

草莓

重量 g
130
120
115
105

食物名称

梨

西瓜

葡萄

猕猴桃

重量 g
120
180
115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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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可食部相当于50g鱼肉的水产类

食物名称

草鱼

带鱼

鲫鱼

墨鱼

重量 g
85
65
95
70

食物名称

大黄鱼

鲢鱼

平鱼

虾

重量 g
75
80
70
80

食物名称

鲤鱼

鲅鱼

武昌鱼

蛤蜊

重量 g
90
60
85
130

表1.5 蛋白质含量相当于50g瘦猪肉的禽畜肉类

食物名称

瘦猪肉（生）

整鸡、鸭、鹅（生）

瘦牛肉（生）

重量 g
50
50
50

食物名称

羊肉（生）

肉肠（火腿肠）

鸡胸

重量 g
50
85
40

食物名称

猪排骨（生）

酱肘子

酱牛肉

重量 g
85
35
35

表1.6 蛋白质含量相当于50g大豆（干黄豆）的大豆制品

食物名称

大豆（干黄豆）

内酯豆腐

豆腐丝

重量 g
50
350
80

食物名称

豆腐（北）

豆腐干

腐竹

重量 g
145
110
35

食物名称

豆腐（南）

豆浆

重量 g
280
730

表1.7 蛋白质含量相当于100g鲜牛奶的奶类

食物名称

鲜牛奶（羊奶）

奶酪

重量 g
100
10

食物名称

奶粉

重量 g
12.5

食物名称

酸奶

重量 g
100

表1.8 钠含量相当于1g食盐的调味品

食物名称

食盐（精盐）

酱油

腐乳

重量 g
1
7
16

食物名称

鸡精

豆瓣酱

八宝菜

重量 g
2
7
14

食物名称

味精

黄酱

重量 g
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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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标准化套餐及其带量食谱示例

表 2列举了轻度身体活动水平男性成年人标准化套餐及带

量食谱的实例。

表2 标准化套餐及其带量食谱示例

供餐时间

早餐

午餐

晚餐

注：是轻度身体活动水平男性成年人一人份，重量为可食部重量。

菜名

香菇菜包

白煮蛋1个
牛奶1袋
二米饭

板栗烧鸡

蒜苗炒肉

菠菜蛋汤

水果

酸奶1盒
玉米面馒头

蛤蜊豆腐煲

尖椒土豆丝

胡萝卜炒绿豆芽

水果

原料

面粉

青菜

香菇

豆腐干

鸡蛋

牛奶

大米

小米

鸡肉

板栗

蒜苗

猪肉

菠菜

鸡蛋

苹果

酸奶

面粉

全玉米面

蛤蜊

南豆腐

青椒

土豆

胡萝卜

绿豆芽

香蕉

重量（g）
35
70
5
20
40
220
105
25
50
15
100
20
100
10
150
100
75
50
75
75
50
100
100
1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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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营养健康餐厅建设指南

第一条 根据《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和《国民营养计

划（2017-2030 年）》的要求，为指导和规范营养健康餐厅建设，制

定本指南。

第二条 本指南适用于食品经营主体业态中的餐饮服务经

营者。

第三条 建设营养健康餐厅，应当达到以下基本要求：

（一）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

（二）连续 3年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连续 2年未受过食品安

全相关的行政处罚。

（三）配备有资质的专（兼）职营养指导人员。

（四）开展形式多样的营养健康知识宣传活动，营造营养健康

氛围。

（五）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的《餐饮食品营养标识指南》

对所提供的餐饮食品进行营养标示；餐厅提供自制饮料或甜品

时，应当标示添加糖含量。

（六）建立防范和抵制食物浪费制度，并采取措施予以落实。

（七）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禁止非法食用、交易野生

动物，落实卫生防疫相关规定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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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垃圾分类。

（九）室内全面禁烟，设置禁止吸烟标识。

第四条 建设营养健康餐厅的组织管理要求。

（一）应当设立由餐厅负责人承担主体责任的营养健康餐厅

建设工作组，编制和实施年度营养健康餐厅建设与运行计划。

（二）应当将营养健康餐厅建设列入管理目标，配备场地、设

施、人员、技术、资金等支撑条件。

（三）应当制定建设和运行营养餐厅所需的组织管理细则、营

养健康相关工作和岗位责任制度、监督管理制度等，并公告。

（四）应当建立健全原材料采购制度，保障餐厅所用食材种类

丰富、新鲜，减少腌制、腊制及动物油脂类食材的使用。

（五）鼓励建立健全盐油糖（包括含盐油糖的各种调味品）使

用登记制度，并进行人均消费量统计，逐步减少菜品的盐油糖用

量和消费者人均盐油糖摄入量。

第五条 人员培训和考核。

（一）营养指导人员应当具备为不同人群提供营养配餐和管

理的能力，指导采购、配料、加工和营养标示，制定菜单和菜品制

作标准，开展营养健康教育，指导服务员帮助消费者合理选餐。

（二）应当定期组织餐厅负责人、营养指导人员和厨师等进行

营养健康知识和防控传染病技能培训。餐厅负责人和营养指导

人员每年度应当接受不少于 16学时培训。上述人员应当重点接

受食品安全及营养健康知识、卫生防疫知识、食物采购、储藏、烹

-- 17



饪以及“三减”等方面的培训，厨师应当接受低盐、低油、低糖菜品

制作技能培训。

（三）应当每年组织一次餐厅负责人、营养指导人员、厨师和

服务员的岗位能力自我测评和考核。

第六条 营造营养健康环境。

（一）应当建立专门的途径宣传营养健康、传染病防控和文明

用餐等知识，充分利用菜单、餐具包装、订餐卡等进行宣传。

（二）应当在就餐场所显著位置宣传《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

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

（三）鼓励有可取阅的营养和膳食指导相关宣传资料，并适

时更新。

（四）鼓励开展营养健康主题科普宣教活动，并进行宣传。

第七条 配餐和烹饪要求。

（一）食物烹饪方法应当符合营养健康原则。烹饪和加工环

节，鼓励优先采用减少营养成分损失和保持自然风味的食物烹饪

方法，少用炸、煎、熏、烤等烹饪方法。

（二）鼓励食物多样、合理膳食，菜单中提供全谷物、奶类、新

鲜水果、低糖或无糖饮料等供消费者选择。

（三）鼓励提供的套餐符合“能量平衡、营养均衡”原则，并逐

步实行标准化。

（四）鼓励不断创新改良菜品，对于低盐、低脂、低糖菜品进行

醒目标示，增加菜单中低盐、低脂、低糖菜品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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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鼓励推出适合老年人、儿童、肥胖者、高血压、糖尿病等

特殊人群的菜品，并进行营养特点描述和说明。

第八条 供餐服务要求。

（一）消费者点餐时，服务员应当给出合理点餐建议、主动介

绍菜品营养特点，推荐低盐、低脂、低糖菜品，引导消费者实施光

盘行动，不酗酒。

（二）应当依据餐厅和菜品特点，实施分餐制。

（三）应当提供免费白开水或直饮水。

（四）鼓励主动销售小份或者半份菜品、经济型套餐等。

（五）配备洗手、消毒设备或用品。

（六）座位间保持一定距离，避免高密度聚集用餐。

第九条 本指南的有关术语：

菜单：显示餐饮食品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品种名称、计量、价

格等）的说明物，包括纸质版、电子版等多种形式。分餐：在用餐

过程中，实现餐具、菜（饮）品等的不交叉、无混用的餐饮方式。

第十条 本指南由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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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营养与健康学校建设指南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年）》和《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的要求，为指

导和规范营养与健康学校建设，制定本指南。

第二条 本指南适用于全日制普通中、小学校营养与健康学

校的建设，普通高校、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建设营养与健康学校

可参照执行。

第二章 基本要求

第三条 学校食堂和校外供餐单位要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

可证。

第四条 连续 3年未发生因自身原因引起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连续2年未受过相关的行政处罚。

第五条 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禁止非法交易、食用

野生动物，落实卫生防疫相关规定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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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组织管理

第六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学校食品安全

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关于落实主体责任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管

理的指导意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

制定营养与健康相关规章制度。

第七条 将营养与健康学校建设纳入到工作规划，并提供人

员、资金等保障。

第八条 设立由学校领导、后勤、工会和食堂管理等部门人员

组成的营养与健康学校工作领导小组，学校主要领导担任负责人。

第九条 建立防范和抵制食物浪费制度，并采取措施予以

落实。

第四章 健康教育

第十条 建立健全健康教育制度，拓展健康教育课程资源。

将食品安全、合理膳食、卫生防疫、科学运动、口腔健康、视力保

护、心理健康等纳入健康教育教学内容，完善并实施教学评价与

质量监控。

营造珍惜食物、节约为荣的氛围。重点培养学生珍惜食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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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不偏食不挑食，读懂食品标签标识，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

习惯。

第十一条 明确健康教育课程课时安排。以班级为单位的

健康教育课程开课率达到100%，每学期至少6学时。

第十二条 配备有资质的专（兼）职健康教育教师，定期接受

相关培训。

第十三条 依托“5·20”中国学生营养日、“师生健康中国健

康”主题健康教育等重要时间节点和活动，多渠道、多形式对学

生、教师和家长开展主题健康教育活动。

第十四条 鼓励学校设立健康社团，班（年）级设立健康兴趣

小组，开展健康讲座和实践活动，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相关活动。

第五章 食品安全

第十五条 学校食堂和校外供餐单位要建立健全食品安全

管理制度，并在显著位置公示。定期开展食品安全自查，发现问

题和隐患立即整改，并保留自查和整改记录。

第十六条 学校食堂和校外供餐单位要严格按照《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要求，严格执行进货查验、集中用餐信息公开

和食品留样等制度，规范食品加工制作过程，确保提供的餐饮符

合食品安全要求。

第十七条 学校食堂要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鼓励采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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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手段，采集、留存食品原料采购、食品贮存及食品加工制作等

信息，保证食品可追溯。

第十八条 学校食堂要实施“明厨亮灶”，鼓励运用“互联网+

明厨亮灶”加强对食品加工制作全过程的监督。

第十九条 学校食堂和校外供餐单位要配备有资质的专

（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定期接受有关部门组织的食品安全、

营养健康、卫生防疫等方面的培训与考核。

第二十条 建立学校相关负责人陪餐制度和家长陪餐制度。

制定陪餐计划，明确陪餐人员和要求，做好陪餐记录。

第二十一条 学校食堂内不同类别的食品原料、半成品、成

品要分开存放。盛放容器和加工制作工具要分类（色标）管理、

分开使用，定位存放。

第二十二条 学校食堂要设置专用的备餐间或操作区，并在

显著位置公示人员操作规范。校外供餐单位要提供备餐、分餐、

送餐温度和时间等记录。

第二十三条 学校食堂和校外供餐单位的餐具饮具要使用

物理高温消毒。

第二十四条 学校食堂要实施分餐制度，提高餐饮健康安全

水平，要求学生餐一人一份（套）餐具、一人一份（套）饭菜，实现

餐具、菜（饮）品等不交叉、无混用的餐饮方式。座位间要保持一

定距离，避免高密度聚集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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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膳食营养保障

第二十五条 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部、超市等食品经营场

所，不得售卖高盐、高糖及高脂的食品和酒精饮料。不得对含糖

饮料、调味面制品等零食进行广告宣传。

第二十六条 学校食堂和校外供餐单位要根据当地学生营

养健康状况和饮食习惯搭配学生餐，做到营养均衡；制定食谱和

菜品目录，每周公示带量食谱和营养素供给量，带量食谱定期

更换。

第二十七条 学生餐每餐供应的食物要包括谷薯杂豆类、蔬

菜水果类、水产畜禽蛋类、奶及大豆类等 4类食物中的 3类及以

上。食物种类每天至少达到12种，每周至少25种。

第二十八条 学生餐要采用合理的烹调方法，尽量减少煎、

炸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烹调方式。采取有效措施，逐步

降低盐、油和糖的用量。

第二十九条 按照《餐饮食品营养标识指南》对所提供的餐

饮食品进行营养标示；学校食堂和校外供餐单位提供自制饮料或

甜品时，要标示添加糖含量。

第三十条 学校食堂和校外供餐单位要配备有资质的专

（兼）职营养指导人员。营养指导人员需要具备为不同人群提供营

养配餐的能力，指导采购、配料、加工和营养标示，制定食谱和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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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开展营养健康教育，指导食堂分餐员帮助学生合理选餐。

定期组织学校食堂和校外供餐单位负责人、营养指导人员、

食堂从业人员等进行营养健康知识和传染病防控技能培训。学

校食堂和校外供餐单位负责人、营养指导人员、食堂从业人员需

要接受食品安全及营养健康、卫生防疫以及食物采购、储藏、烹饪

和“三减”等方面的重点培训，每年度不少于 20学时；食堂炊事员

需要接受低盐、低油、低糖菜品制作技能培训。

每年组织一次学校食堂和校外供餐单位负责人、营养指导人

员、食堂从业人员的岗位能力自我测评和考核。

第七章 营养健康状况监测

第三十一条 建立健全学生健康体检制度，了解学生膳食、

体重、骨骼、口腔、视力、脊柱、心理等状况，建立学生健康档案，将

体检结果及时反馈家长，提出有针对性、有效的综合干预措施。

第三十二条 在显著位置摆放身高和体重测量工具，张贴自

测自评方法，并定期维护。

第八章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第三十三条 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制度，设立专（兼）

职报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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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和规程。

第三十四条 定期开展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防

控知识及技能宣传和培训。每学年至少开展一次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演练。

第九章 运动保障

第三十五条 宣传科学运动理念和方法，培养运动健身习

惯，实施学生体重管理，构建体医融合模式。

第三十六条 学校体育场地设施配备要达到国家标准，按照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及有关规定开齐开足体育课。

第三十七条 学生每天在校需要进行至少 1小时符合要求

的阳光体育运动，包括但不限于拉伸练习、平衡灵敏协调练习、心

肺耐力练习、力量练习、脊柱健康练习和骨质增强型运动。

第三十八条 学生需要掌握 1-2项运动技能。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优良率小学达到 80%以上、初中 75%

以上、普通高中及中等职业学校70%以上。

第三十九条 建立健全体育教师健康教育培训和考核制度。

第十章 卫生环境建设

第四十条 开展新时代校园爱国卫生运动，改善校园环境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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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整治校园整体环境。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生活垃圾

分类管理。

第四十一条 改善教学设施和条件，为学生提供符合用眼卫

生要求的学习环境。严格按照建设标准，落实教室、图书馆（阅览

室）、宿舍等采光和照明要求，使用有利于视力健康的照明设备。

教室照明达标率达100%。

第四十二条 坚持实施眼保健操等护眼措施，提醒学生采用

正确的执笔姿势。要科学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教学和布置作业不

依赖电子产品，使用电子产品开展教学时长原则上不超过教学总

时长的30%。

第四十三条 采购符合标准的可调节课桌椅，每间教室内至

少配置 2种不同高低型号，教室内学生应当每人一张。根据学生

座位视角、教室采光照明状况、学生视力变化情况 及卫生防疫要

求，每月调整学生座位与间隔距离，每学期个 性化调整学生课桌

椅高度，使其适应学生生长发育变化。

第四十四条 向学生提供免费、充足、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

水或直饮水。盛装开水的器皿（如保温桶等）要定期清

洗消毒并加盖上锁。教室或宿舍桶装饮用水要符合相关标

准要求，饮用水机等涉水产品要依法取得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许可

批件。

第四十五条 按照学生与教职员工数量，配备洗手、消毒设

施或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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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条 建设无烟校园，校园内全面禁止吸烟，设置禁

止吸烟标识。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指南由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市场监管

总局和体育总局依职责负责解释。

第四十八条 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 28



附件5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单位联系人

申请食堂
（餐厅）情况

申请单位概况

申请单位意见

食堂（餐厅）名称

食堂（餐厅）地址

负责人

联系人

面积

可供就餐人数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平方米

人

县（市、区）
审核意见

单位类型

电话

电话

餐位数

（医院、机关、学校、福利机
构、其他）

个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营养健康食堂（餐厅）申报表（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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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营养健康食堂评估表（试行）

一、
基本
要求

（20分）

二、
组织
管理
要求

（20分）

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连续 3年未发生食品
安全事故，连续 2年未受过食品安全相关的行
政处罚。

开展形式多样的营养健康知识宣传活动，营造
营养健康氛围。

设立“营养健康角”，摆放测量身高、体重、血压
等的设备和工具，并定期维护；在显目位置张贴
自测自评方法。

按照《餐饮食品营养标识指南》对所提供的餐饮
食品进行营养标示；食堂提供自制饮料或甜品
时，应当标示添加糖含量。

建立防范和抵制食物浪费制度，并采取措施予
以落实。

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禁止非法食用、交
易野生动物，落实卫生防疫相关规定和要求。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垃圾分类。

室内全面禁烟，设置禁止吸烟标识。

设立由单位领导、后勤、工会和食堂管理等人员
组成的营养健康管理委员会。并为营养健康食
堂建设提供人员、资金等支持。鼓励单位主要
领导担任营养健康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

围绕合理膳食和减盐、减油、减糖（“三减”）制定
并落实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明确营养健康食堂
工作的组织管理、人员培训和考核，并开展自查。

建立健全原材料采购制度，保障食堂所用食材
种类丰富、新鲜，减少腌制、腊制及动物油脂类
食材的使用。

建立健全营养健康管理制度，明确各岗位职责，
开展过程管理。做好食物消费量记录，根据带
量食谱、用餐人数、原料损耗计算食物消费量，
每周汇总。

建立健全盐油糖（包括含盐油糖的各种调味品）
采购、台账制度，记录采购量、入库时间、重量，
并计算人均摄入量。定期公示每周盐油糖使用
量和人均每日或每餐摄入量，并达到相应目标。

现场查看文
件、资料等

现场查看文件、
多媒体资料等

现场查看设施

现场查看

现场查看

现场查看

现场查看

现场查看标识

现场查看文
件、组织机构
图等资料

现场查看文
件、资料等

现场查看文件
和食材等

现场查看文
件、资料等

现场查看文
件、资料等

4

4

4

4

1
1
1
1

4

4

4

4

4

项目 评估内容 评估方法
分
值

得
分

不得分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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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员

培训和
考核

（20分）

四、
营养
健康
教育

（10分）

五、
配餐和
烹饪
要求

（20分）

六、供餐
服务
要求

（10分）

配备有资质的专（兼）职营养指导人员，具备为
不同人群提供营养配餐和管理的能力。

定期组织食堂负责人、营养指导人员和厨师等
进行营养健康知识和防控传染病技能培训。食
堂负责人和营养指导人员每年度应当接受不少
于20学时培训。

每年组织一次食堂负责人、营养指导人员、厨
师和服务员的岗位能力自我测评和考核。

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合理膳食、“三减”、营养相关
慢性病防治、传染病防控、节约粮食等政策和科
普知识，营造营养健康的就餐氛围。

以食堂为主体组织举办膳食营养相关宣传活
动，包括营养健康专题讲座、知识问答和厨艺大
赛等形式，每年度不少于 2次。主动推送营养
健康知识，征求用餐人员的意见和建议等。

食物种类符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要
求。

食物烹饪方法符合营养健康原则。提供低盐、
低油、低糖菜品，减少盐、油、糖含量较高的菜品
供应。食堂就餐场所不摆放盐、糖。

制定合理膳食营养配餐计划。

提供套餐或份饭的食堂在显著位置公布带量食
谱及营养标识。自由取餐的食堂在显著位置公
布营养标识，鼓励公布带量食谱。

采用分餐制供餐。自由取餐的食堂应当为每道
菜品配备公筷、公勺或公夹。提供桌餐服务的
食堂应当配备公筷、公勺等分餐工具，并引导用
餐人员使用。

应当主动销售小份或者半份菜品、经济型套餐
等。提供免费白开水或直饮水。配备洗手、消
毒设施或用品。座位间保持一定距离，避免高
密度聚集用餐。

现场查看营养
指导员资料等

现场查看档案
文件、图片、视

频等资料

现场查看资料

现场查看

现场查看文
件、图片、视频

等资料

现场查看每周
食谱等

现场查看

现场查看资料

现场查看

现场查看

现场查看

5

10

5

5

5

5

5

5

5

5

5

项目 评估内容 评估方法
分
值

得
分

不得分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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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
要求

（20分）

二、
组织
管理
要求

（20分）

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连续 3年未发生食品
安全事故，连续 2 年未受过食品安全相关的行
政处罚。

开展形式多样的营养健康知识宣传活动，营造
营养健康氛围。

按照《餐饮食品营养标识指南》对所提供的餐饮
食品进行营养标示；餐厅提供自制饮料或甜品
时，应当标示添加糖含量。

建立防范和抵制食物浪费制度，并采取措施予
以落实。

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禁止非法食用、交
易野生动物，落实卫生防疫相关规定和要求。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垃圾分类。

室内全面禁烟，设置禁止吸烟标识。

设立由餐厅负责人承担主体责任的营养健康餐
厅建设工作组，编制和实施年度营养健康餐厅
建设与运行计划。

将营养健康餐厅建设列入管理目标，配备场地、
设施、人员、技术、资金等支撑条件。

制定建设和运行营养餐厅所需的组织管理细
则、营养健康相关工作和岗位责任制度、监督管
理制度等，并公告。

建立健全原材料采购制度，保障餐厅所用食材
种类丰富、新鲜，减少腌制、腊制及动物油脂类
食材的使用。

现场查看资料
等

现场查看多媒
体资料等

现场查看

现场查看

现场查看

现场查看

现场查看标识

现场查看文
件、组织机构
图等资料

现场查看文
件、资料等

现场查看文
件、资料等

现场查看文
件、食材等

5

5

2

2

2
2
2

5

5

5

5

项目 评估内容 评估方法
分
值

得
分

不得分
原因

附件7

营养健康食堂评估表（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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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员

培训和
考核

（20分）

四、
营养
健康
教育

（20分）

五、
配餐

烹饪及
供餐
服务
要求

（20分）

配备有资质的专（兼）职营养指导人员，具备为
不同人群提供营养配餐和管理的能力，指导采
购、配料、加工和营养标示，制定菜单和菜品制
作标准，开展营养健康教育，指导服务员帮助消
费者合理选餐。

定期组织餐厅负责人、营养指导人员和厨师等
进行营养健康知识和防控传染病技能培训。餐
厅负责人和营养指导人员每年度应当接受不少
于 16学时培训。

每年组织一次餐厅负责人、营养指导人员、厨师
和服务员的岗位能力自我测评和考核。

建立专门的途径宣传营养健康、传染病防控和
文明用餐等知识，充分利用菜单、餐具包装、订
餐卡等进行宣传。

在就餐场所显著位置宣传《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和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

食物烹饪方法符合营养健康原则，少用炸、煎、
熏、烤等烹饪方法；食物多样，提供的套餐符合

“能量平衡、营养均衡”原则。

消费者点餐时，服务员给出合理点餐建议、主动
介绍菜品营养特点，推荐低盐、低脂、低糖菜品，
引导消费者实施光盘行动，不酗酒。

依据餐厅和菜品特点，实施分餐制。提供免费
白开水或直饮水。 配备洗手、消毒设备或用品。
座位间保持一定距离，避免高密度聚集用餐。

现场查看营养
指导员资料等

现场查看培训
图片、视频等

资料

现场查看资料

现场查看

现场查看

现场查看

现场查看或现
场调查

现场查看

5

10

5

10

10

10

5

5

项目 评估内容 评估方法
分
值

得
分

不得分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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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评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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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年10月25日印发


